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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电解净液硫酸镍结晶系统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7 月 27 日，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电解净液硫酸镍结晶系统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 4 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209 国道南侧，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 

建设性质：改建。 

项目代码：2112-411251-04-02-835636。 

主要建设内容：对原有铜电解精炼系统中的电解液净化工段进行改造，新增“板式蒸发浓缩-水

冷结晶生产硫酸铜”，“冷冻结晶析出硫酸镍”工序，公辅工程包括供电工程、供水工程、供热工程、

排水工程等。 

依托工程：本项目供水、供电、蒸汽、排水均依托现有工程供水供电供汽排水系统，人员由现有

工程调配，不新增工作人员，土地利用厂区现有空地，不新增用地，项目生产废水返回原有铜电解工

段作生产补水，不外排；软水处理站产生的浓水经开发区污水管网排入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2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电解净液硫酸镍结晶系统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通过了三门峡

高新技术开发区环保部门的批复，文号为“三高新区审[2022]7 号”。 

公司电解净液硫酸镍结晶系统改造项目于 2023 年 1 月开工建设，于 2023 年 6 月环保设施竣工并

开始调试。2023 年 5 月，公司依据相关法规要求变更了排污许可证，编号为 91411200683185680F001P，

验收监测期间公司已将本次技改内容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 

本项目从审批到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及处罚情况。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投资 2974.93 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63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占实际总投资的 2.1%。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范围为新增“板式蒸发浓缩-水冷结晶生产硫酸铜”，“冷冻结晶析出硫酸镍”工序

及其配套的公辅、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施工建设，工程性质，规模、建设地点、环保措施均未变

动，依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本项目不涉及

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蒸汽冷凝水经管道泵至铜电解车间做生产补水不外排； 

蒸发浓缩损失的水汽经真空喷射系统循环水吸收，经管道泵至铜电解工段作生产补水，不外排； 

软水处理站产生的浓水经开发区污水管网排入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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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噪声 

主要噪声源为冷却塔及各种泵类，设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 

（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各个环境风险单元设防渗漏措施，设防初期雨水、泄漏物、受污染的消防水（溢）流入雨水和清

净下水系统的导流围挡收集措施（如围堰等）； 

依托现有工程设置的9000m3、3000m3初期雨水收集池两个，兼作全厂事故废水收集、暂存设施； 

库房设置雨水收集系统，泄漏物可通过阀门纳入厂区应急池。发生泄漏事件，可立即采取紧急围

堵措施，将泄漏的物料抽至其它容器中，地面洗消废水排入电解系统应急池。 

（2）环境保护各项管理制度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公司已制定相关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包括综合环境管理制度、危险废物管理

制度、应急物资管理制度等。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污染物排放监测 

在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总排口各项因子均满足《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

表 2 标准及三门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收水标准。 

（2）噪声排放监测 

在验收监测期间，东、北、西、南厂界昼间和夜间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限值要求。 

（3）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本项目无 NOx、VOCs 排放，用水依托厂区现有软水处理站，不新增废水排放量。环评及批复

未批复总量，本次工程不涉及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项目实际建设情况，本次验收监测对区域声环境、地下水环境和土壤环

境进行了监测。 

（1）地下水环境 

在验收监测期间，区域地下水各监测点位各因子均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Ⅲ类标准要求。 

（2）土壤环境 

在验收监测期间，区域各监测点位各因子污染物均能满足相关用地风险筛选值的限值要求。 

（2）声环境 

在验收监测期间，距离厂界最近距离五原村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限

值要求。 

六、验收结论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电解净液硫酸镍结晶系统改造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建设地

点、工艺等与项目原环评基本一致，不涉及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要求，

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验收监测数据合理有效，验收监测

报告编制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根据该报告，各污染源和厂界污染物排放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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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标准要求。验收工作组原则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管理建议 

建设单位应加强对危废暂存等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现场管理，保证环保设施长期稳定运

行，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杜绝发生污染事故。 

八、验收人员信息 

具体见附表。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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